
 

 

 

 
 
  

随人普办文〔2020〕8号 

 
 

关于切实做好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两员”选
聘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随州高新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人口普查办公

室： 

做好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以下简称“两员”）的选聘及管

理工作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和

保障。为确保我市“两员”选聘工作顺利开展，并对其进行规范

化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两员”的工作职责与工作任务 

（一）工作职责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依法独立开展普查工作。 



2.结合人口普查对象的法定义务和有关填报要求等向普查

对象作出说明。 

3.有权查阅普查对象的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等相关证件，

检查普查相关资料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4.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有权要求普查对象按正确的口径、

范围等进行纠正。 

5.普查对象不配合普查工作时，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对其发放法律文书进行督促；对拒绝或妨碍普查指导员、普查

员行使职权的，应及时告知当地普查机构，由县级及以上普查

机构移交本级统计机构处理，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工作任务 

1.普查员的工作任务。熟练掌握普查工作各项技能；主动

熟悉普查小区的地域范围、界线和电子地图；按地形和道路情

况制定入户路线；做好对普查对象的普查宣传和告知；认真核

对普查对象的各种证件；正确使用PAD完成摸底和登记阶段的

数据采集、审核、上报；严格执行各阶段质量控制办法，开展

数据检查，参与事后质量抽查，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不

错；做好普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和PAD的保管；完成当地普查

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普查指导员的工作任务。对普查员的工作进行组织、指

导、检查、质量控制和验收；协调、落实本普查区的宣传动员

工作；分发普查用品；协助普查员完成PAD的安装、使用和维



护；检查普查员工作进度，及时将上级普查机构的要求传达到

每一位普查员；解答普查员提出的问题，对没有把握的问题及

时向普查机构请示汇报，得到回复后立即传达到普查员；组织

普查员作好普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和PAD的交接；与当地普查

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协调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完成当

地普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两员”的选聘 

（一）“两员”选聘的条件 

1.普查指导员应具备的条件。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和群

众工作经验，熟悉普查区（普查小区）情况；身体健康，政治

觉悟高，善于做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有一定的统计基础知识；

具有较好的语言沟通能力。除向社会公开招聘外，普查指导员

主要由镇办干部、驻村干部、镇办统计站人员担任，也可从参

与疫情防控的联防队员、驻村（社区、企业）、联络员中选聘；

还可以协调综治、公安部门支持，从当地网格员、辅警中选任。 

2.普查员应具备的条件。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

的统计基础知识，能进行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操作；工作细

致，认真负责；能独立工作，吃苦耐劳，有奉献精神；身体健

康，能适应人口普查工作强度。除向社会公开招聘外，普查员

可由参与疫情防控的社会志愿者、网格员和物业管理人员担任，

还可以协调综治、公安部门支持，从当地网格员、辅警中选任，

年龄在 18-60岁之间。 



（二）“两员”的配备原则 

县级普查机构应根据普查工作量和入户登记难易程度配备

足额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原则上，每个普查小区至少配备一

名普查员，4至 5个普查小区配备 1名普查指导员；普查对象较

少的农村地区可酌情减配，普查对象数量多，交通条件困难的

地区，可适当增加“两员”的配备数量。 

（三）“两员”的劳动报酬 

参照国务院人普办、财政部、人社部、国家统计局《关于

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国人普办字

〔2020〕5号）和省人普办、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统计局《关

于做好全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鄂人

普办文〔2020〕14号）文件执行。 

三、“两员”的培训 

（一）各级普查机构要对“两员”进行全面的业务培训，确

保普查工作高质量完成。培训教员应由接受过上一级普查机构

培训且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担任，也可由上级普查机构指派人

员担任。 

（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普查相关法律法规、普查工作纪

律、普查方案、PAD操作、普查软件及普查工作必备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等。各级普查机构要将安全教育、防疫知识作为普查

指导员和普查员培训的重要内容，提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对

自身生命、财产的保护意识。 



（三）培训要侧重实际操作，现场答疑。通过培训，确保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熟练掌握普查工作所需各项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PAD的使用、普查表的填报方法。培训中，应现场解

答参加培训人员提出的问题，对不能现场解答的，要及时与上

级普查机构沟通请示。 

四、“两员”选聘的组织实施与管理 

（一）加强选聘工作。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选聘工作，

由各县市区人口普查机构负责指导，各镇办人口普查机构负责

具体组织实施，“两员”在县市区普查机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镇办人口普查机构应与“两员”签订相关协议，确保普查期间“两

员”队伍稳定。“两员”选聘工作在 2020 年 7 月底前完成，选聘

工作进展情况实行周报制，由县市区普查办每周以EXCEL格式

报随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二）规范工作纪律。执行入户调查等普查任务时要主动

出示《普查员证》或《普查指导员证》，表明身份。定期整理

工作日志，妥善保管普查有关资料、文件和PAD。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保密规定，保守工作秘密，对在普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予以严格保密。如发生泄密行为，

要立即报告当地普查机构并依法依规处理。 

（三）严格证件管理。“两员”的证件样式按上级样式统一

制定。按普查区、普查小区顺序编号造册，并加盖县级以上普



查机构公章。证件只限本次人口普查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对非法使用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附件：1.县、镇普查办人员名单（含分管领导、统计局长、 

        统计站长）； 

2.随州市普查指导员与普查员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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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镇人口普查办工作人员名单 

单位（盖章）： 

序号 姓 名 所属县市区 所属乡镇 职       务 联系电话 工作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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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随州市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信息库 

序号 姓  名 所属县市区 所属镇办 
身份（普查指导员

或普查员） 
性别 年龄 

文化

程度 
职  业 联系电话 备注 

           

           

           

           

           

 

 


